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秀民函〔2025〕4号

桂林市秀峰区民政局关于同意桂林市

秀峰区甲山村委老年协会注销登记的批复
桂林市秀峰区甲山村委老年协会：

你协会要求注销登记的申请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准予注销登记。请你协会按要求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你协会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正、副本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1450302599846626C）和全部印章即日起作废。

二、请你协会在业务主管单位指导下妥善处理债权债务，注销后的剩余财产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三、从即日起不得再以“桂林市秀峰区甲山村委老年协会”名义从事活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市秀峰区民政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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